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卓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       
2025年7月16日，我局收到福州市马尾区金融服务中心《关于商请吊销部分地方金融组织营业执照的函》及相关材料，函称当事人存在连续两年未年报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的情形，商请我局进一步核实。我局于2025年8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经现场核查，在这4家公司的登记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卓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福州市马尾区金融服务中心《关于商请吊销部分地方金融组织营业执照的函》（原件存放于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安市场监督管理所）及相关材料一份，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截图四张，证明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

2.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企业实地核查现场照片说明表各四份，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见证人工牌复印件及证明函各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经营场所开展经营，在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

我局于2025年10月14日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送达，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决定吊销卓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营业执照。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马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长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依法应当停止的情形除外。

附件：涉案4家公司名单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2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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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
涉案4家公司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地址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1
	卓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05MA2Y4XDU10
	蔡金锥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福州出口加工区综合办公楼313-B12室（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亭吊处罚〔2025〕30号

	2
	汇鑫锦泰（福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05MA2YM4QG9T
	邓志勇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福州出口加工区综合办公楼602-B137室（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亭吊处罚〔2025〕31号

	3
	聚财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28MA336MC63B
	范德爽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福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611-A160室（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亭吊处罚〔2025〕32号

	4
	盛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28MA330XTC8U
	石海威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福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611-A136室（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亭吊处罚〔2025〕33号


